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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审字【2020】第 0233 号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的财务报

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资

料。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

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

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

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终

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贵单位对所提供的与本年审计相关的资料负责，并保证资料

真实、合法、完整。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贵单位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审计，出具审计

报告。报告贵单位财务状况及遵守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年检工作的要求及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财经制度情况。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五、基本情况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08 月 18 日；2020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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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取得了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2110101348447786D。登记证书有效期限为 2020 年 0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05 月 31 日。

（1）法定代表人：李莹

（2）开办资金：3 万元。

（3）业务范围：家庭咨询服务，社区建设发展，弱势人群支持帮扶。

（4）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 5 号楼地 1-D08。

（5）业务主管单位：无，于 2015 年 07 月 01 日经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以(京东)民(民成)

许准字(2015) 第 12 号文件批准成立。

（6）举办者：北京泽米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7）出资者及出资比例：北京源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3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00.00%；出资者已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

（8）组织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

（9）理事会人员构成：理事会成员 3 人，监事会成员 1 人。

（10）内设机构：财务部、行政部、项目部。

（11）单位规模：专职人员 4 人、兼职人员 3 人。

（12）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财务人员 3 人，专职财务主管李莹，配备兼职会计、专

职出纳人员。分别为：李春英；出纳 1 人，分别为：谷影。财务人员均取得从业资格证。

（13）全部开户银行名称、账号以及账户：

基本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

账 号：110917756210702

一般账户：无

贵单位开立的银行账号与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一致，本年度账号和账户使用状态正常；

（14）许可证：无许可证

（15）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贵单位共有专职工作人员 4 人，均签订劳动合

同，均办理社会保险。

六、审计情况

（一）截止 2019 年资产、负债、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等情况：

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71,497.58 元，其中：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1,021,268.18 元（现金余额为 5,610.06 元，银行存款余额为 1,015,658.12 元），应收款项期末余

额 50,229.40 元。

2、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983,811.70元，其中：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983,8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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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长期负债 0.00 元、受托代理负债 0.00 元；资产负债率为：91.82%。

3、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87,685.88 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0.00

元（其中：国家资助 0.00 元，限定用途捐赠 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87,685.88 元（其中：

注册开办资金 30,000.00 元、累计结余 57,685.88 元、投入资金 0.00 元）；

4、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 87,685.88 元。比 2018 年增加 57,647.83 元（详见

附表 1 资产负债表），2019 年末净资产总额占开办资金的 292.29%。

（二）2019 年度财务收支管理情况：

1、收入支出情况

2019 年度收入合计 2,007,436.61 元，费用总额 1,949,788.78 元；限定性资产转为非限定性

资产 0.00 元，本年净资产增加 57,647.83 元（详见附表 2 业务活动表）。

（1）2019 年度收入总额 2,007,436.61 元，其中：

①捐赠收入 0.00 元；

②提供服务收入 2,005,029.73 元，全部为项目款收入；

③商品销售收入 0.00 元；

④政府补助收入 0.00 元；

⑤投资收益 0.00 元；

⑥会费收入 0.00 元;

⑦其他收入 2,406.88 元，其中：利息收入 2,290.38 元，税收减免 116.50 元。

（2）2019 年度费用总额 1,949,788.78 元，其中：

①业务活动成本 1,090,937.05 元；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12338 维权热线项目 600.00

爱德基金会项目 25,760.00

福特项目 333,731.25

乐施会项目 3,200.00

美国大使馆项目 106,688.09

唯品会项目 36,742.34

亚洲基金会项目 584,215.37

合 计 1,090,9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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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管理费用 857,835.43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办公费 35.00

工资 625,338.17

社保 55,534.99

服务费 8,500.00

交通费 4,456.06

劳务费 12,362.04

通讯费 600.00

租金 138,823.00

残保金 7,952.00

审计费 2,50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34.17

合 计 857,835.43

③筹资费用：无；

④其他费用：1,016.30 元，其中：手续费 848.69 元，所得税 167.61 元。

2、本年度未发现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及支出，未发现存在有违反规定取得的收入、支出费

用的行为，未发现存违反规定筹集资金的行为。

3、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

（1）提供服务收入为收取项目费，票据使用类型为：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2）票据使用规范，各项收入按规定开据发票。

4、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本单位本年度不存在接受和使用捐赠的情况。

5、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本年度无政府补助收入及使用情况

6、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2019 年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独立进行会计核算，按要求编制

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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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纳税情况：

（1）2019 年度实际纳税金额 133,819.21 元。（包括纳税税种、纳税金额以及享受减免税

政策情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借方 本期贷方 期末数

个人所得税 24,610.71 57,888.73 33,278.02 0.00

增值税 57,656.30 68,522.28 29,019.66 18,153.68

城建税 4,035.94 4,381.59 1,011.61 665.96

教育费附加 1,729.69 1,877.82 433.54 285.41

地方教育费附加 1,153.13 1,251.88 289.02 190.27

所得税 13.41 13.41 167.61 167.61

合计 89,199.18 133,935.71 64,199.46 19,462.93

（2）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非营利性的体现

根据章程规定，贵单位是非营利性机构，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1、本年度未发现存在从事营利性的业务活动。

2、本年度未发现存在将本单位的积累用于分配（将盈余分红）。

3、本年度未发现存在取得合理回报。

4、本年度未发现存在举办者（单位）及举办者关联单位大额借款。

（四）资产管理情况

1、资产依法管理使用情况：

贵单位已建立相关的资产管理制度。本年度固定资产年末原值 0.00 元，累计折旧 0.00 元，

年末净值 0.00 元。

2、新购固定资产及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1）本年度购置固定资产情况：

2019 年度未购置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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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本年度贵单位无固定资产，不涉及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3、对外投资情况：

本年度无对外投资。

4、无形资产年末余额为 0.00 元。

（五）会计报表中主要项目明细列示：

1、货币资金年末余额 1,021,268.18 元

金额单位：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 金 人民币 10,376.48 5,610.06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285,620.25 1,015,658.12

合 计 — 1,295,996.73 1,021,268.18

2、应收账款：无。

3、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 50,229.40 元

金额单位：元

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 8,000.00 押金 1年以内

李慧如 35,095.40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邵齐齐 2,134.00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王佩 5,000.00 报销款 1年以内

合计 50,229.40 —— ——

4、预付账款：无。

5、存货：无。

6、长（短）期借款：无。

7、应付账款：无。

8、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861,691.90 元，主要债权人：

金额单位：元

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李莹 178,420.67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第 7 页

北京朋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11,167.31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672,103.92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合计 861,691.90 —— ——

9、预收账款：无。

10、预提费用期末余额 60,000.00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亚基会美国项目 0.00 60,000.00 0.00 60,000.00

合计 0.00 60,000.00 0.00 60,000.00

11、固定资产：无。

12、无形资产：无。

13、在建工程：无。

14、应交税金期末余额 19,462.93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税费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适用税率%

个人所得税 24,610.71 0.00 3%-45%

增值税 57,656.30 18,153.68 3%

城建税 4,035.94 665.96 7%

教育费附加 1,729.69 285.41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1,153.13 190.27 2%

所得税 13.41 167.61 25%

合计 89,199.18 19,462.93 ——

15、应付工资期末余额 42,656.87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 0.00 630,871.47 588,214.60 42,656.87

合计 0.00 630,871.47 588,214.60 42,6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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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净资产期末余额 87,685.88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30,038.05 2,007,436.61 1,949,788.78 87,685.88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合计 30,038.05 2,007,436.61 1,949,788.78 87,685.88

（六）委托理财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本年度无委托理财事项。

（七）投资收益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本年度未取得投资收益。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本年度未发生关联方交易

1、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金额单位：元

关联方
与民办非企业单

位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

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

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北京泽米咨

询服务有限

公司

举办者 0.00 0.00 0.00 0.00

北京源众咨

询服务有限

公司

出资人 0.00 0.00 0.00 0.00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金额单位：元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应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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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金额单位：元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预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金额单位：元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

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

比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金额单位：元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

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

比

预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九）、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本年度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

（十）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一）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

资产。

（十三）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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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

项。

（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20 年 05 月 26 日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

调整事项。

七、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管理建议

1、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无。

2、管理建议

建议贵单位加强对费用报销审批的管理，以保证各类资金的使用能得到有效监管。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0 年 0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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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295,996.73          1,021,268.18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248,012.73             861,691.90            

　应收款项 3 50,229.40               　应付工资 63 42,656.87              

　预付账款 4 42,900.00               　应交税金 65 89,199.18               19,462.93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971,646.77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6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1,338,896.73          1,071,497.58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1,308,858.68          983,811.7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                          -                          　长期应付款 8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原价 31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受托代理负债 91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1,308,858.68          983,811.7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30,038.05               87,685.88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                         

净资产合计 110 30,038.05               87,685.88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1,338,896.73          1,071,497.5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338,896.73          1,071,497.58         

资 产 负 债 表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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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单位：元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52,800.00        52,800.00              -                            

            会费收入 2 -                        -                            

      提供服务收入 3 1,657,680.15   1,657,680.15         2,005,029.73          2,005,029.73            

　    　商品销售收入 4 -                        -                            

  　  　政府补助收入 5 -                        -                            

            投资收益 6 -                        -                            

            其他收入 9 9,819.46          9,819.46                2,406.88                 2,406.88                   

收入合计 11 1,720,299.61   -                        1,720,299.61         2,007,436.61          -                        2,007,436.61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112,614.49   1,112,614.49         1,090,937.05          1,090,937.05            

其中：人员费用 447,698.06      447,698.06            478,172.60             478,172.60               

      日常费用 664,916.43      664,916.43            612,764.45             612,764.45               

      固定资产折旧

      税费

（二）管理费用 21 598,683.61      598,683.61            857,835.43             857,835.43               

（三）筹资费用 24 -                        -                            

（四）其他费用 28 9,118.45          9,118.45                1,016.30                 1,016.30                   

费用合计 35 1,720,416.55   -                        1,720,416.55         1,949,788.78          -                        1,949,788.7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40 -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116.94            -                        -116.94                 57,647.83               -                        57,647.83                 

业 务 活 动 表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2019年度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第 13 页

附件 3

2019年度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1,753,978.1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57,849.54                                 

现金流入小计 13 1,911,827.6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613,250.4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 574,749.79                                 

支付的税金 18 133,819.21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864,736.70                                 

现金流出小计 23 2,186,556.1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274,728.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74,728.55                                

现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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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第 15 页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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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